	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24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问题
	水污染防治仍存工作短板。个别水环境治理工程推进缓慢，根据《鄂尔多斯市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实施方案》要求，伊金霍洛旗东红海子湿地小流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应于2024年12月底完成建设，截至督察进驻工程尚未启动。

	整改目标
	完成东红海子湿地小流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


	完成时限
	2025年12月底
	完成情况
	完成

	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伊金霍洛旗党委和政府
	验收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

	整改措施
	（一）积极申请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专项资金。（二）完成伊金霍洛旗东红海子湿地小流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及验收工作。


	整改成效
	伊金霍洛旗按照《鄂尔多斯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方案》的要求，完成建设内容，并达到预期效益。




